花蓮縣廉政志工志願服務績效評鑑指標

一、法制面（10%）

1、地方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訂頒情形：依據本府社會處頒發相關辦法、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及法務部100年4月27日法政字第1001104252號函頒「政風機構推動廉政宣導及社會參與實施方案」辦理，於100年11月4日簽奉縣長廉政志工教育訓練計畫准予辦理及101年1月2日簽請縣長同意廉政志工隊召募事宜。
2、地方志願服務楷模（或團隊）獎勵法制作業辦理情形：依據本府社會處評鑑作業、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及法務部100年4月27日法政字第1001104252號函頒「政風機構推動廉政宣導及社會參與實施方案」辦理，另於101年4月10日府社行字第1010063631號開會通知召開101年度第一次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志願服務會報。
3、地方志願服務評鑑法制作業訂頒情形：依據本府社會處頒發相關規則、志願服務法相關規定，及法務部100年4月27日法政字第1001104252號函頒「政風機構推動廉政宣導及社會參與實施方案」辦理，如花蓮縣政府志願服務業務輔導及管理要點、花蓮縣政府志願服務團隊評鑑獎勵要點、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志願服務推廣志工隊設置要點。
二、政策面（15%）

1、政策願景：為貫徹花蓮縣政府（下稱本府）廉能政策，建立廉政種子人員，透過廉政志工深入校園及社區，協助辦理相關反貪倡廉作為，並善用社會資源，帶動廉潔風氣，本府政風處特辦理廉政志工召募活動。
2、推動策略：協助本府政風處暨所屬政風單位辦理各項廉政教育及反貪倡廉宣導活動，及協助有關廉政法令之諮詢、宣導服務。不定時，視活動舉辦時間而定。服勤時數計算以實際報到時間開始（平時、例假日均同，不含前往報到路程），並以小時為計算單位。
3、年度計畫：104年度計畫詳如附件。
4、經費預算：104年度經費預算詳如附件。
5、人力配置：主管機關（法務部廉政署）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花蓮縣政府政風處）均設有兼辦人員（法務部廉政署社會參與科周科員娟汶及花蓮縣政府政風處預防科黃科員聖宏）辦理志願服務業務。
三、績效面（60%）

（一）行政管理

1、志願服務會報辦理情形：本隊於100年5月28日正式成立，於102年3月15日、103年9月10日各辦理廉政志工座談會，主要宣達：

(1）102年度辦理廉政宣導事項，及邀請廉政志工共同配合辦理之項目及編組。

(2）志工之基本資料修正及維護。

(3)針對志工之考核、勤惰管理，依據「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隊計畫」第13條第2項「違反志工服勤規定，缺席率過高、或有不適任情形者，經本府政風處考核不佳者，予以淘汰」，擬修正為「每年至少出席本府政風處活動2次以上，除有其他特別原因並提出說明外，違反志工服勤規定，缺席率過高、或有不適任情形者，經本府政風處考核不佳者，予以淘汰」。
2、定期瞭解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推動情形：法務部廉政署不定期視察地方廉政志工辦理情形並整理會報表以了解詳情。如：法務部廉政署（以下稱廉政署）於2013年3月14日電子郵件來文要求提供「廉政志工執行成果表（1-3月）」、廉政署於2013年1月16日電子郵件來文要求提供「101年推動志願服務業務成果統計表（年齡）」及「101年推動志願服務業務成果統計表」、廉政署於2012年12月18日電子郵件來文要求提供廉政志工辦理情形、廉政署於2012年11月6日電子郵件來文要求提供廉政志工101年1至10月執行成效，本處於102年11月16日陳報廉政志工工作執行報告乙份於廉政署。102年9月5日辦理廉政志工聯繫會報。
3、與志願服務地方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業務聯繫協調情形：本府社會處針對志工訓練、保險、服務、核發時數等等項目均有輔導及協助辦理，如：社會處於101年12月20日府社行字第1010238372號函，為發行本縣101年度志願服務專刊，敬邀追踴躍投稿、社會處於102年1月3日府社行字第1020002442號函，調查本縣推展志願服務概況，填寫「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送社會處彙整、社會處於102年2月18日府社行字第1020030423號函，辦理102年度志願服務業務人員研習班，請各運用單位薦派志願服務管理人員參訓、社會處於102年2月18日府社行字第1020030471號函，102年度致遠服務計畫書表等資料函送社會處備查。103年7月1日調查本縣推展志願服務概況，填寫「推展志願服務概況表」送社會處彙整。
（二）人力資源培訓

1、志工團隊管理情形（含基本資料建立、業務輔導、考核評鑑、紀錄冊登錄查核..等）：已建立志工團隊基本資料及管理機制，如101年1月2日簽請縣長核准辦理本府廉政志工召募事宜、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召募說明書、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隊計畫、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隊組織辦法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成立經費概算表、101年召募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海報樣式、協助張貼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召募事宜函。

2、志工教育訓練推動情形：於100年11月4日簽奉縣長同意辦理廉政志工教育訓練、101年2月13日簽准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專教育訓練課程內容、101年2月14日政預字第1010100161號函花蓮縣政府政風處廉政志工專業教育訓練課程內容、101年4月3日政預字第1010100316號函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專業教育訓練課程及報名表、本府廉政志工專業教育訓練簽請專案加班、廉政志工教育訓練改期通知、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101年第1次特殊教育訓練報名表資料、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特殊教育訓練課程簡報、101年5月6日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特殊教育訓練簽到簿、101年5月8日簽准授予廉政志工訓練時數證明並於101年5月19日辦理2012清廉花蓮反貪倡廉宣導系列活動時請縣長頒獎予廉政志工、101年8月4日辦理花蓮縣政府廉政志工第二梯次特殊教育訓練、102年3月15日辦理廉政志工座談會、103年9月10日辦理法務部廉政署103年度廉政志工訓練座談會東部場次。
3、志工獎勵表揚辦理情形：101年5月8日簽准授予廉政志工訓練時數證明並於101年5月19日辦理2012清廉花蓮反貪倡廉宣導系列活動時請縣長頒獎予廉政志工。
4、促進志願服務之措施：本處廉政志工保險由102年5月1日起保至103年4月30日子，依據本府社會處之保險契約投保，103年起保日5月1日至104年4月30日，保費視社會處招標決標金額計算，另本年簽奉辦理17名廉政志工投保，起保日預計5月1日至105年4月30日。
四、創新面（15%）

1、含轄內志願服務創新方案、作為、措施、及服務輸送網絡、資源連結及其他等。
為宣導本府廉能施政理念，廉政志工隊配合巡迴廉政平臺深入各鄉鎮，協助辦理相關反貪倡廉作為，本府廉政志工服務屬性非輪值或定期性工作，而是以支援本處辦理各項活動時之人力調配，故服務時數較少，但另一項重要的工作為：「廉政志工是本府施政及民情反映的橋樑」，能發掘生活周遭的狀況，例如：道路坑洞、路燈不亮等，主動積極告知本處，由本處聯絡權責單位快速處理，如能先期發現問題，必可減少民怨；另廉政志工與鄉親閒談中得知對本府政策或工程等有疑慮不解處，可以主動解答，或知悉民眾抱怨時，也可以積極反映予本處，讓本處深入了解狀況通報權責機關單位作適切的處置，藉由廉政志工深入社區基層之特性，可以替本府體察民意，洞悉民眾所需，更可以為民眾對府的施政或工程把關。廉政志工與其他志工不同在於更需要敏銳度及工作技巧去做意見的傳導溝通，並發掘民眾的需要，為社會角落裡的弱勢朋友們發聲。
2、志願服務網絡建構情形（如：志願服務會報、單一窗口、志願服務推廣中心……等）

本處於102年3月15日辦理廉政志工座談會，103年9月10日辦理廉政志工座談會。
3、社會資源連結與運用情形：協助本府推廣反貪腐作為，於本府各機關所舉辦之各類活動現場，提供輔助性宣導服務。例如：本府政風處於今年1月4日辦理「花蓮縣政府102年度企業誠信與倫理論壇」，參與志工人數：17人。3月27日辦理本府消防講習宣導課程（機關安全維護），參與志工人數：8人。4月19日辦理本府巡迴廉政平臺（豐濱鄉），參與志工人數：3人。4月24日辦理本府巡迴廉政平臺（秀林鄉），參與志工人數：3人。5月23日辦理本府巡迴廉政平臺（卓溪鄉），參與志工人數：3人。
6月20日辦理本府巡迴廉政平臺（萬榮鄉），參與志工人數：3人。103年7月16日辦理花蓮市公所幼兒園校園深耕宣導，參與志工6人。103年7月24日辦理秀林鄉公所幼兒園校園深耕宣導，參與志工2人。103年8月21日辦理吉安鄉公所幼兒園校園深耕宣導，參與志工3人。103年8月26日辦理新城鄉公所幼兒園校園深耕宣導，參與志工2人。103年10月4日舉辦「平安城市樂活花蓮全民防災GOGOG」廉政宣導活動，參與志工3人。103年10月26日舉辦「慶祝國際志工日趣味運動會暨園遊會」廉政宣導活動，參與志工8人。依據志願服務法規定，志工完成服務完成後核與服務時數，黏貼於志工手冊中，以利證明，另本府廉政志工隊已於內政部志願服務整合系統登錄作業建制完成，其服務時數亦於系統中登錄，以維護志工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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